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再易字第2號

再審原告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伯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姵君律師

再審被告    蕭建宏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本院民國11

3年6月25日113年度勞簡上字第1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

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之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按不得上訴之判決，於宣示時確定；再審之訴應

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

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

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但自判決確定後已逾5年

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398條第2項前段、500條第1

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院113年度勞簡上字第1號民事

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因不得上訴，於民國（下同）113

年6月25日宣示時即告確定，並於同年7月1日送達再審原告

（見原審卷第125頁）。再審原告於同年7月30日向本院提起

再審之訴(見本院卷第9頁)，尚未逾30日之法定不變期間，

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主張：

（一）原確定判決認定「被上訴人（即再審被告)雖高填其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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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但其學歷僅為上訴人（即再審原告)錄取員工諸多

標準之一，並非唯一、關鍵考量因素…據此，本件無從認

定上訴人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工作規則第

70條第1項第1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為合法」云云。惟

查，再審原告既於徵才公告上記載「30歲以下」、「男需

役畢」、「高中職以上畢業」、「具堆高機駕駛證照」、

「需輪班」五項工作條件限制，顯然上開五項主要條件為

再審原告聘僱人員之重要之點，且應徵當時須應徵者填寫

之應考人員調查表亦有「學經歷」欄，應徵者必須簽名保

證所填載内容為真正及其不實之效果，堪認學經歷為再審

被告取得再審原告公司面試機會之 五項條件之一。再審

被告既無高中職以上畢業之學歷，顯然不符合再審原告所

訂之應徵條件，既與應徵條件不符，即無獲得面試之機

會，遑論錄取之可能。原確定判決顯然錯誤理解再審原告

之五項應徵條件非為重要之點，更將符合五項主要應徵條

件後，始能填寫之應試人員調查表及新進人員招考面試表

内容，與上開應徵條件二者混為一談，即誤認初步篩選之

應徵條件與填表内容皆為第一階段擇員之條件，而遽認再

審被告提供不實學歷，並無使再審原告誤信而訂立勞動契

約云云，顯然逕依其主觀認定，擅自更改再審原告擇員之

條件，而與客觀事實不符，其認定事實錯誤，且有違反經

驗法則、論理法則之違背法令，且亦與卷内再審原告之徵

才公告之客觀證據不符，而有認定事實違背證據法則之重

大違法， 應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結

果，實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

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

　　⑴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

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

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

誤，係指確定判決違背法規或現存判例解釋者而言（最高

法院71年台再字第210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確定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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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消極的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自屬民事訴訟法

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範圍，應許

當事人對之提起再審之訴，以貫徹憲法保障人民權益之本

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77號解釋文參照）。

　　⑵查原確定判決理由欄記載略以：「被上訴人係經上訴人面

試合格後錄用，依上訴人提出之應試人員調查表及新進人

員招考面試表，可知上訴人除要求應徵人員填寫教育程度

外，尚須填寫語言程度、經歷、考試、家庭狀況等資訊供

參考；且面試表亦列有關 於外表10分、談吐20分、性格2

0分、學識20 分、經歷20分與待遇10分等不同考核項目及

對應配分，以及面試人員之綜合評語，是被上訴人雖高填

其個人學歷，但其學歷僅為上訴人錄取員工諸多標準之

一，並非唯一、關鍵考量因素。且被上訴人具有駕駛荷重

在1公噸以上堆高機操作人員結業證書乙節，為兩造所是

認，堪認已具備上訴人所 要求堆高機駕駛人員之法定資

格，而被上訴人是否高中畢業，並無礙於堆高機之操作，

縱被上訴人學歷有誇大不實之記載，然此項記載對於上訴

人專業能力並無何影響，尚難僅憑被上訴人提供不實學

歷，逕認被上訴人使上訴人誤信而訂立勞動契約…據此，

本件無從認定上訴人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 項第1款規

定、工作規則第70條第1項第1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為合

法。」云云。

　　⑶按上訴人面試當日提供應徵人員填寫之履歷表，除姓名、

生日、性別、身分證統一編號、已否服役、血型、身高體

重、地址、電話、電子郵件信箱等基本資料外，僅有「教

育程度（含外語能力）」、「工作經歷」、「專業訓

練」、「家庭狀況」欄位，應徵人員簽名欄上並有「以上

所填資料均屬事實，本人允許百辰光電（股）公司調查，

本人若經百辰光電（股）公司錄用後，發現上述有虛構情

事等，願接受公司 解雇處分，無任何異議」字樣（見原

審卷第十三頁）， 上訴人既僅在徵才網頁上記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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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電子電 機工程相關科系碩士以上學歷」、「一年

以上工作經驗」及「英文聽說讀寫中等外語能力」三項工

作條件限制，面試當時提供應徵人員填窵之履歷表亦有

「教育程度（含外語能力）」、「工作經歷」欄，且應徵

人員必須簽名保證所填載内容為真正及其不實之效果，堪

認應徵人員之學歷（含就讀科系）、工作經驗、英文能力

為上訴人聘僱人員（含決定是否聘僱及職務内容、待遇）

重要之點。…亦即被上訴人虛偽填載之「國立清華大學資

訊工程研究所碩士」學歷，確為被上訴人取得上訴人面試

機會之主要原因。…況倘該「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研究

所碩士（肄業）」之不實學歷於被上訴人求職及薪資數額

毫無影響，被上訴人又何必杜撰之？ …被上訴人藉在

「一０四人力銀行」網站履歷表上虛偽填載 最高學歷為

「碩士，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所」、「最高教育程

度：碩士。最高：國立清華大學、科系：資訊工程所/肄

業）」，在面試當日應徵人員履歷表上虚偽填載「研究

所：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系所肄業」，以及以言詞向上訴人

面試人員重申其確有通過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入

學考試之專業學識，僅因私人因素未能修畢課程、取得學

位， 誤導上訴人其實質已具備取得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

程研究所碩士學位之專業學識，以此精極虛構事實、反覆

誤導、欺瞞方式，使上訴人陷於錯誤，而自100年5月5日

起至101年6月26日止以試用期間每月四萬六千元、試用期

滿每月四萬八千元之顯不相當高額薪資聘僱被上訴人擔任

PM專員，每月溢付被上訴人超過其應得薪資一萬五千元、

十四個月合計溢付二十一萬元，被上訴人以背於善良風俗

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使上訴人受有二十一萬元之損

害，已足認定（台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154號民事

判決參照）。

　　⑷查再審原告為雇主，自應有權利訂立選擇適才適所員工之

條件，即得以條件限制應徵人貝之學歷，符合契約自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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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再審原告既於徵才公告上記載 「30歲以下」、

「男需役畢」、「高中職以上畢業」、「具堆高機駕駛證

照」、「需輪班」五項工作條件限制（見一審卷第162

頁，被證3），清清楚楚，非常明確，顯然上開五項條件

為再審原告聘僱人員之重要之點。次查，再審原告台玻公

司規定，於入職報到時，需同時繳交「畢業證書影本」及

簽署「志願書」（見一審卷被證7），志願書内容更記載

「願切實恪遵公司工作規則」、「如公司認有左列情事，

願無條件離職，絕不做任何要求：1.學經歷填報不實」字

樣，再審原告既在徵才公告上記載「30歲以下」、「男需

役畢」、「高中職以上畢業」、「具堆高機駕駛證照」、

「需輪班」五項工作條件限制，係應僱主有權訂立條件選

擇適才適所之員工，故再審原告此限 制，尚難認有任何

不合理之處，符合契約自由原則，應係合法有效。且應徵

當時提供應徵者填寫之應考人員調查表亦有「學經歷」

欄，應徵者必須簽名保證所填載内容為真正及其不實之效

果，堪認學經歷為再審被告取得再審原告公司面試機會之

五主要條件之一，亦為再審原告聘僱人員（含決定是否聘

僱及職務内容、待遇）重要之點。

　　⑸是以，再審被告既無高中職以上畢業之學歷，顯然不符合

再審原告所訂之應徵條件，既與應徵條件不符，即無獲得

面試之機會，遑論錄取之可能。換言之，應徵者如非高中

職畢業，再審原告即不會聘用， 學歷確為取得再審原告

面試機會之主要原因之一，即再審被告之學經歷為再審原

告錄取聘僱之重要之點，有如前述，且再審被告應顯然明

知須具有再 審原告所要求之學歷，方有偽造畢業證書並

虛偽填載學歷之必要。再者，若無符合上開五項重要之點

之應徵條件，而獲面試之機會，豈有後續填寫應試人員調

查表及新進人員招者面試表之可能？換言之，應徵者應先

符合上開五項之應徵條件，始有填寫應試人員調查表及新

進人員招考面試表之機會，進而錄取成為上訴人之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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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確定判決認定再審被告 雖高填其個人學歷，但其學歷

僅為再審原告錄取員工諸多標準之一，並非唯一、關鍵考

量因素，及再審被告是否高中畢業，均無礙於堆高機之操

作，而逕認再審被告提供不實學歷，並無使再審原告誤信

而訂立勞動契約，故不符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工作

規則第70條第1項第1款終止勞動契 約「使雇主誤信而訂

立勞動契約」之要件云云。原確定判決顯然錯誤理解再審

原告之五項應徵條件非為重要之點，更將符合五項應徵條

件後，始能填寫之調查表及面試表内容，與上開應徵條件

二者混為一談，即誤認初步篩選之應徵條件與填表内容皆

為第一階段擇員之條件。顯然原確定判決逕依其主觀認

定，擅自更改再審原告擇員之條件，而與客觀事實不符，

其認定事實錯誤，即有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重大違

法，且其認定與卷内客觀證據不符，亦有違反證據法則之

違背法令，自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結

果，實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

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

　　⑹況且，再審原告為雇主，自應有權利訂立選擇適才適所員

工之條件，即得以條件限制人員之學歷，自屬合理。原判

決否認再審原告有權利選擇適才適所員工之條件，豈非對

卷内徵才公告清楚記載之條件之客觀事證視而不見？亦忽

視雇主（即再審原告)擇員條件之權利？又何以得擅自強

行將雇主所定之徵選條件去除？顯然不合常理。更依此逕

認再審被告 提供不實學歷，並無使再審原告誤信而訂立

勞動契約，不符合終止勞動契約之要件云云，足見原判決

此部分之認定，逕依其主觀認定擅自更改再審原告擇員之

條件，而與客觀事實及卷内客觀事證不符，其認定事實錯

誤，即有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違背法

令，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實有

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之再審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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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審原告已於提起第二審上訴之上訴理由中已清楚表明：

「依上訴人台玻公司規定，於入職報到時，需同時繳交

『畢業證書影本』及簽署『志願書』（見原審被證7)，志

願書内容更記載『願切實恪遵公司工作規則』、『如公司

認有左列情事，願無條件離職，絕不做任何要求：1.學經

歷填報不實』字樣」；參以再審原告已在徵才公告上清楚

記載「30歲以下」、「男需役畢」、「高中職以上畢

業」、「具堆高機駕駛證照」、「需輪班」五項工作條件

之限制，係應僱主有權訂立條件選擇適才適所之員工；佐

以，應徵當時提供應徵者填寫之應者人員調查表亦有「學

經歷」欄，應徵人員必須簽名保證所填載内容為真正及其

不實之效果。益加可證應徵者之學經歷為再審原告聘僱人

員（含決定是否聘僱及職務内容、待遇）重要之點。惟原

確定判決對再審原告關於卷内客觀事證「志願書」内容記

載部分之論述，隻字未提、視而不見，亦無論述其不足採

信之理由，足見原確定判決維持一審判決之錯誤見解，亦

屬違背法令，復有違反經驗、論理法則，亦與卷内客觀證

據不符，而有違背證據法則之重大違法，有適用法規顯有

錯誤，且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

結果，構成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

（三）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勞工於訂立勞動契約時虛偽

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失之虞者，雇主得不經預

告終止契約。」，以及再審原告公司員工工作規則第70條

第1項第1款亦明定：「員工於訂立勞動契約時虛偽意思表

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失之虞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

契約。」；再按刑法「行使」偽造或不實之文書，乃行為

人依文書之用法，以之冒充真正文書而加以使用之意，是

此「行使」之行為，本質上含有欺罔之性質。換言之，指

以偽作真，將該不實文書置於可能發生文書之狀態下，而

就文書内容有所主張，而發生文書功能之狀態（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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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度台上字第4709號刑事判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

第4057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4328號 刑

事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再審被告自承提出偽造之中州

技術學院畢業證書，並向不知情之再審原告台玻公司加以

行使，以偽作真，辦理入職報到，使偽造之畢業證書置於

其文書通常狀態之行為，而對此不實文書内容有所主張，

持續發生不實文書功能之狀態，而使不知情之再審原告持

績給付再審被告予其學歷不相當之薪資。換言之，再審被

告主觀上認識到兩造之僱傭關係中，係因其提出該偽造畢

業證書之行為，再審原告足以誤認再審被告係對該偽造畢

業證書權利義務等内容有所主張。而再審原告長達17年誤

認再審被告具有中州技術學院畢業之身分，而發放薪資予

再審被告，再審被告則有每月固定受領薪資之相續緊密之

行為，即再審被告持續就偽造文書内容（即具有中州技術

學院畢業 之身分）向再審原告有所主張，方得受領再審

原告台玻公司依此身分所支給之薪水，直至再審原告台玻

公司112年3月21日始接獲匿名舉報再審被告中州技術學院

之畢業證書為其所偽造（經向中州技術學院查驗後，上開

事實為真），並於同年月24日對再審被告解雇之為止。則

再審被告偽造畢業證書(特種文書）而行使，以偽作真，

使不實文書讓再審原告誤信為真實文書，當然含有詐欺成

分，而符合上開勞基法及工作規則之規定。（與本件基礎

事實相類似之網路新聞，即吳姓男子誆稱畢業於美國紐約

大學研究所，陸續詐領薪水等費用，業經台北地檢署依刑

法詐欺及侵占等罪起訴吳男，足見本件再審被告於訂立勞

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即偽造畢業證書，且經其坦承

不諱，使再審原告誤信而有受損失，再審原告自得不經預

告終止契約，而應有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之適

用）。是原判決消極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1

款，亦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亦與客觀證據即再審原告之

工作規則不符，而有違背證據法則之重大違法，有適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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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顯有錯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構成民事訴訟法第

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

（四）綜上所述，原判決錯誤理解再審原告之五項應徵條件非為

重要之點，更將符合五項應徵條件後，始能填寫之應試人

員調查表及新進人員招考面試表内容，與上開應徵條件二

者混為一談，而逕依其主觀認定擅自更改再審原告擇員之

條件，而與客觀事實及卷内客觀事證不符，其認定事實錯

誤，即有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違背法

令，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且原確定判決對再審原告論述

「志願書」部分之上訴理由，隻字未提、視而不見，亦無

論述其不足採信之理由。足見原確定判決除有判決不備理

由之違背法令之外，並顯有認定事實重大錯誤，顯與卷内

客觀證據不符，而有認定事實違背證據法則之重大違法。

而再審被告已自認確有行使偽造畢業證書之事實，依行使

之定義，本質上有詐欺之性質，自屬虛偽不實，而使再審

原告誤信，則原判決亦有消極 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2條

第1項第1款，亦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且與客觀證據即再

審原告之工作規則不符而有違背證據法則之重大違法，有

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實有民事訴

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

事由。為此，爰狀請鈞院鑒核，賜判如再審聲明，至為德

感。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故無再審被告之聲明及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

誤，係指確定裁判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

與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裁判顯然違反，或消極的

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而言，不包括認定事實不當

或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取捨證據失當、調查證據欠

週、漏未斟酌證據、認定事實錯誤及在學說上諸說併存致

發生法律上見解歧異等情形在內（最高法院111年度台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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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4號民事判決、112年度台聲字第150號民事裁定參

照）。又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

論，逕以判決駁回，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

所謂顯無再審理由，係指針對再審原告所主張之再審原

因，無須另經調查辯論，即可判定其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

決所為判斷結果而言。

（二）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認定再審被告雖高填其個人學

歷，但其學歷僅為再審原告錄取員工諸多標準之一，並非

唯一、關鍵考量因素，本件無從認定再審原告依據勞基法

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工作規則第70條第1項第1款終止

兩造間勞動契約為合法，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消極不適

用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等語。按勞工有左列情形

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一、於訂立勞動契約

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勞動

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固定有明文，惟解釋及適用法規

乃屬法院之職權，原確定判決審酌相關事證，認再審被告

係經再審原告面試合格後錄用，依再審原告提出之應試人

員調查表及新進人員招考面試表，可知再審原告除要求應

徵人員填寫教育程度外，尚須填寫語言程度、經歷、考

試、家庭狀況等資訊供參考；且面試表亦列有關於外表10

分、談吐20分、性格20分、學識20分、經歷20分與待遇10

分等不同考核項目及對應配分，以及面試人員之綜合評

語，是被再審被告雖高填其個人學歷，但其學歷僅為再審

原告錄取員工諸多標準之一，並非唯一、關鍵考量因素，

且再審被告是否高中畢業，並無礙於堆高機之操作，縱再

審被告學歷有誇大不實之記載，然此項記載對於再審被告

專業能力並無何影響，尚難僅憑再審被告提供不實學歷，

逕認再審被告使再審原告誤信而訂立勞動契約等情，已就

契約內容及法律規定之解釋詳為認定，並非消極不適用法

規；至再審原告公司員工工作規則第70條第1項第1款，亦

僅重申前揭法條規定之內容。故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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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部分有認定事實重大錯誤之情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云云，顯無可採。

（三）再審原告復舉台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154號民事判

決為例，並援引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709號、最高法

院95年度台上字第4057號、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4328

號等刑事判決意旨，認再審被告確有行使偽造之文書，本

質上含有欺罔之性質，構成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之解

僱事由等詞。然高等法院裁判非屬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

項第1款所稱法規，並無拘束其他法院判決之效力；另法

院組織法增訂第57條之1規定後，最高法院判例制度已廢

止，前依舊法編選之判例，若無裁判全文可資查考者，應

停止適用；其餘判例之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

裁判相同。準此，原最高法院判例及決議已無通案之拘束

力，亦不得再以判決違背最高法院判例，作為民事訴訟法

第496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況民

事事件與刑事案件認定標準及適用法條均有所不同，不能

混為一談。是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違背前述台灣高等

法院及最高法院裁判意旨，具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

第1款所定再審事由云云，已無可採。

（四）再審原告又稱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即有違反經驗法

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有適用法規顯有錯

誤，且原確定判決對再審原告論述「志願書」部分之上訴

理由，隻字未提、視而不見，亦無論述其不足採信之理

由，足見原確定判決除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之外，

並顯有認定事實重大錯誤，顯與卷内客觀證據不符，而有

認定事實違背證據法則之重大違法云云。惟所謂適用法規

顯有錯誤，不包括認定事實不當或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

盾、取捨證據失當、調查證據欠週、認定事實錯誤等情

況，已如前述；又是否採用當事人提出證據，乃法院取捨

證據之職權行使，倘經法院斟酌後認不足影響判決基礎而

未記明於判決理由，亦不得據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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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此外，再審原告未說明原確定判決有何適用法規顯

有錯誤之情事，則其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

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具上述違法情事，依民

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

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規定，不經言詞辯論，

逕以判決駁回之。

五、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

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勞動專業法庭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劉玉媛

　　　　　　　　　　　　　　 　　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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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再易字第2號
再審原告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伯豐  




訴訟代理人  陳姵君律師
再審被告    蕭建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本院民國113年6月25日113年度勞簡上字第1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之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按不得上訴之判決，於宣示時確定；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但自判決確定後已逾5年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398條第2項前段、50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院113年度勞簡上字第1號民事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因不得上訴，於民國（下同）113年6月25日宣示時即告確定，並於同年7月1日送達再審原告（見原審卷第125頁）。再審原告於同年7月30日向本院提起再審之訴(見本院卷第9頁)，尚未逾30日之法定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主張：
（一）原確定判決認定「被上訴人（即再審被告)雖高填其個人學歷，但其學歷僅為上訴人（即再審原告)錄取員工諸多 標準之一，並非唯一、關鍵考量因素…據此，本件無從認定上訴人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工作規則第70條第1項第1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為合法」云云。惟查，再審原告既於徵才公告上記載「30歲以下」、「男需役畢」、「高中職以上畢業」、「具堆高機駕駛證照」、「需輪班」五項工作條件限制，顯然上開五項主要條件為再審原告聘僱人員之重要之點，且應徵當時須應徵者填寫之應考人員調查表亦有「學經歷」欄，應徵者必須簽名保證所填載内容為真正及其不實之效果，堪認學經歷為再審被告取得再審原告公司面試機會之 五項條件之一。再審被告既無高中職以上畢業之學歷，顯然不符合再審原告所訂之應徵條件，既與應徵條件不符，即無獲得面試之機會，遑論錄取之可能。原確定判決顯然錯誤理解再審原告之五項應徵條件非為重要之點，更將符合五項主要應徵條件後，始能填寫之應試人員調查表及新進人員招考面試表内容，與上開應徵條件二者混為一談，即誤認初步篩選之應徵條件與填表内容皆為第一階段擇員之條件，而遽認再審被告提供不實學歷，並無使再審原告誤信而訂立勞動契約云云，顯然逕依其主觀認定，擅自更改再審原告擇員之條件，而與客觀事實不符，其認定事實錯誤，且有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違背法令，且亦與卷内再審原告之徵才公告之客觀證據不符，而有認定事實違背證據法則之重大違法， 應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實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
　　⑴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違背法規或現存判例解釋者而言（最高法院71年台再字第210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確定判決消極的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自屬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範圍，應許當事人對之提起再審之訴，以貫徹憲法保障人民權益之本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77號解釋文參照）。
　　⑵查原確定判決理由欄記載略以：「被上訴人係經上訴人面試合格後錄用，依上訴人提出之應試人員調查表及新進人員招考面試表，可知上訴人除要求應徵人員填寫教育程度外，尚須填寫語言程度、經歷、考試、家庭狀況等資訊供參考；且面試表亦列有關 於外表10分、談吐20分、性格20分、學識20 分、經歷20分與待遇10分等不同考核項目及對應配分，以及面試人員之綜合評語，是被上訴人雖高填其個人學歷，但其學歷僅為上訴人錄取員工諸多標準之一，並非唯一、關鍵考量因素。且被上訴人具有駕駛荷重在1公噸以上堆高機操作人員結業證書乙節，為兩造所是認，堪認已具備上訴人所 要求堆高機駕駛人員之法定資格，而被上訴人是否高中畢業，並無礙於堆高機之操作，縱被上訴人學歷有誇大不實之記載，然此項記載對於上訴人專業能力並無何影響，尚難僅憑被上訴人提供不實學歷，逕認被上訴人使上訴人誤信而訂立勞動契約…據此，本件無從認定上訴人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 項第1款規定、工作規則第70條第1項第1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為合法。」云云。
　　⑶按上訴人面試當日提供應徵人員填寫之履歷表，除姓名、生日、性別、身分證統一編號、已否服役、血型、身高體重、地址、電話、電子郵件信箱等基本資料外，僅有「教育程度（含外語能力）」、「工作經歷」、「專業訓練」、「家庭狀況」欄位，應徵人員簽名欄上並有「以上所填資料均屬事實，本人允許百辰光電（股）公司調查，本人若經百辰光電（股）公司錄用後，發現上述有虛構情事等，願接受公司 解雇處分，無任何異議」字樣（見原審卷第十三頁）， 上訴人既僅在徵才網頁上記裁「資訊工程、電子電 機工程相關科系碩士以上學歷」、「一年以上工作經驗」及「英文聽說讀寫中等外語能力」三項工作條件限制，面試當時提供應徵人員填窵之履歷表亦有「教育程度（含外語能力）」、「工作經歷」欄，且應徵人員必須簽名保證所填載内容為真正及其不實之效果，堪認應徵人員之學歷（含就讀科系）、工作經驗、英文能力為上訴人聘僱人員（含決定是否聘僱及職務内容、待遇）重要之點。…亦即被上訴人虛偽填載之「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學歷，確為被上訴人取得上訴人面試機會之主要原因。…況倘該「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肄業）」之不實學歷於被上訴人求職及薪資數額毫無影響，被上訴人又何必杜撰之？ …被上訴人藉在「一０四人力銀行」網站履歷表上虛偽填載 最高學歷為「碩士，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所」、「最高教育程度：碩士。最高：國立清華大學、科系：資訊工程所/肄業）」，在面試當日應徵人員履歷表上虚偽填載「研究所：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系所肄業」，以及以言詞向上訴人面試人員重申其確有通過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入學考試之專業學識，僅因私人因素未能修畢課程、取得學位， 誤導上訴人其實質已具備取得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學位之專業學識，以此精極虛構事實、反覆誤導、欺瞞方式，使上訴人陷於錯誤，而自100年5月5日起至101年6月26日止以試用期間每月四萬六千元、試用期滿每月四萬八千元之顯不相當高額薪資聘僱被上訴人擔任PM專員，每月溢付被上訴人超過其應得薪資一萬五千元、十四個月合計溢付二十一萬元，被上訴人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使上訴人受有二十一萬元之損害，已足認定（台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154號民事判決參照）。
　　⑷查再審原告為雇主，自應有權利訂立選擇適才適所員工之條件，即得以條件限制應徵人貝之學歷，符合契約自由原則，是再審原告既於徵才公告上記載 「30歲以下」、「男需役畢」、「高中職以上畢業」、「具堆高機駕駛證照」、「需輪班」五項工作條件限制（見一審卷第162頁，被證3），清清楚楚，非常明確，顯然上開五項條件為再審原告聘僱人員之重要之點。次查，再審原告台玻公司規定，於入職報到時，需同時繳交「畢業證書影本」及簽署「志願書」（見一審卷被證7），志願書内容更記載「願切實恪遵公司工作規則」、「如公司認有左列情事，願無條件離職，絕不做任何要求：1.學經歷填報不實」字樣，再審原告既在徵才公告上記載「30歲以下」、「男需役畢」、「高中職以上畢業」、「具堆高機駕駛證照」、「需輪班」五項工作條件限制，係應僱主有權訂立條件選擇適才適所之員工，故再審原告此限 制，尚難認有任何不合理之處，符合契約自由原則，應係合法有效。且應徵當時提供應徵者填寫之應考人員調查表亦有「學經歷」欄，應徵者必須簽名保證所填載内容為真正及其不實之效果，堪認學經歷為再審被告取得再審原告公司面試機會之五主要條件之一，亦為再審原告聘僱人員（含決定是否聘僱及職務内容、待遇）重要之點。
　　⑸是以，再審被告既無高中職以上畢業之學歷，顯然不符合再審原告所訂之應徵條件，既與應徵條件不符，即無獲得面試之機會，遑論錄取之可能。換言之，應徵者如非高中職畢業，再審原告即不會聘用， 學歷確為取得再審原告面試機會之主要原因之一，即再審被告之學經歷為再審原告錄取聘僱之重要之點，有如前述，且再審被告應顯然明知須具有再 審原告所要求之學歷，方有偽造畢業證書並虛偽填載學歷之必要。再者，若無符合上開五項重要之點之應徵條件，而獲面試之機會，豈有後續填寫應試人員調查表及新進人員招者面試表之可能？換言之，應徵者應先符合上開五項之應徵條件，始有填寫應試人員調查表及新進人員招考面試表之機會，進而錄取成為上訴人之員工。原確定判決認定再審被告 雖高填其個人學歷，但其學歷僅為再審原告錄取員工諸多標準之一，並非唯一、關鍵考量因素，及再審被告是否高中畢業，均無礙於堆高機之操作，而逕認再審被告提供不實學歷，並無使再審原告誤信而訂立勞動契約，故不符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工作規則第70條第1項第1款終止勞動契 約「使雇主誤信而訂立勞動契約」之要件云云。原確定判決顯然錯誤理解再審原告之五項應徵條件非為重要之點，更將符合五項應徵條件後，始能填寫之調查表及面試表内容，與上開應徵條件二者混為一談，即誤認初步篩選之應徵條件與填表内容皆為第一階段擇員之條件。顯然原確定判決逕依其主觀認定，擅自更改再審原告擇員之條件，而與客觀事實不符，其認定事實錯誤，即有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重大違法，且其認定與卷内客觀證據不符，亦有違反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自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實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
　　⑹況且，再審原告為雇主，自應有權利訂立選擇適才適所員工之條件，即得以條件限制人員之學歷，自屬合理。原判決否認再審原告有權利選擇適才適所員工之條件，豈非對卷内徵才公告清楚記載之條件之客觀事證視而不見？亦忽視雇主（即再審原告)擇員條件之權利？又何以得擅自強行將雇主所定之徵選條件去除？顯然不合常理。更依此逕認再審被告 提供不實學歷，並無使再審原告誤信而訂立勞動契約，不符合終止勞動契約之要件云云，足見原判決此部分之認定，逕依其主觀認定擅自更改再審原告擇員之條件，而與客觀事實及卷内客觀事證不符，其認定事實錯誤，即有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實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
（二）再審原告已於提起第二審上訴之上訴理由中已清楚表明：「依上訴人台玻公司規定，於入職報到時，需同時繳交『畢業證書影本』及簽署『志願書』（見原審被證7)，志願書内容更記載『願切實恪遵公司工作規則』、『如公司認有左列情事，願無條件離職，絕不做任何要求：1.學經歷填報不實』字樣」；參以再審原告已在徵才公告上清楚記載「30歲以下」、「男需役畢」、「高中職以上畢業」、「具堆高機駕駛證照」、「需輪班」五項工作條件之限制，係應僱主有權訂立條件選擇適才適所之員工；佐以，應徵當時提供應徵者填寫之應者人員調查表亦有「學經歷」欄，應徵人員必須簽名保證所填載内容為真正及其不實之效果。益加可證應徵者之學經歷為再審原告聘僱人員（含決定是否聘僱及職務内容、待遇）重要之點。惟原確定判決對再審原告關於卷内客觀事證「志願書」内容記載部分之論述，隻字未提、視而不見，亦無論述其不足採信之理由，足見原確定判決維持一審判決之錯誤見解，亦屬違背法令，復有違反經驗、論理法則，亦與卷内客觀證據不符，而有違背證據法則之重大違法，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且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構成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
（三）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勞工於訂立勞動契約時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失之虞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以及再審原告公司員工工作規則第70條第1項第1款亦明定：「員工於訂立勞動契約時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失之虞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再按刑法「行使」偽造或不實之文書，乃行為人依文書之用法，以之冒充真正文書而加以使用之意，是此「行使」之行為，本質上含有欺罔之性質。換言之，指以偽作真，將該不實文書置於可能發生文書之狀態下，而就文書内容有所主張，而發生文書功能之狀態（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709號刑事判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057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4328號 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再審被告自承提出偽造之中州技術學院畢業證書，並向不知情之再審原告台玻公司加以行使，以偽作真，辦理入職報到，使偽造之畢業證書置於其文書通常狀態之行為，而對此不實文書内容有所主張，持續發生不實文書功能之狀態，而使不知情之再審原告持績給付再審被告予其學歷不相當之薪資。換言之，再審被告主觀上認識到兩造之僱傭關係中，係因其提出該偽造畢業證書之行為，再審原告足以誤認再審被告係對該偽造畢業證書權利義務等内容有所主張。而再審原告長達17年誤認再審被告具有中州技術學院畢業之身分，而發放薪資予再審被告，再審被告則有每月固定受領薪資之相續緊密之行為，即再審被告持續就偽造文書内容（即具有中州技術學院畢業 之身分）向再審原告有所主張，方得受領再審原告台玻公司依此身分所支給之薪水，直至再審原告台玻公司112年3月21日始接獲匿名舉報再審被告中州技術學院之畢業證書為其所偽造（經向中州技術學院查驗後，上開事實為真），並於同年月24日對再審被告解雇之為止。則再審被告偽造畢業證書(特種文書）而行使，以偽作真，使不實文書讓再審原告誤信為真實文書，當然含有詐欺成分，而符合上開勞基法及工作規則之規定。（與本件基礎事實相類似之網路新聞，即吳姓男子誆稱畢業於美國紐約大學研究所，陸續詐領薪水等費用，業經台北地檢署依刑法詐欺及侵占等罪起訴吳男，足見本件再審被告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即偽造畢業證書，且經其坦承不諱，使再審原告誤信而有受損失，再審原告自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而應有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之適用）。是原判決消極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亦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亦與客觀證據即再審原告之工作規則不符，而有違背證據法則之重大違法，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構成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
（四）綜上所述，原判決錯誤理解再審原告之五項應徵條件非為重要之點，更將符合五項應徵條件後，始能填寫之應試人員調查表及新進人員招考面試表内容，與上開應徵條件二者混為一談，而逕依其主觀認定擅自更改再審原告擇員之條件，而與客觀事實及卷内客觀事證不符，其認定事實錯誤，即有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且原確定判決對再審原告論述「志願書」部分之上訴理由，隻字未提、視而不見，亦無論述其不足採信之理由。足見原確定判決除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之外，並顯有認定事實重大錯誤，顯與卷内客觀證據不符，而有認定事實違背證據法則之重大違法。而再審被告已自認確有行使偽造畢業證書之事實，依行使之定義，本質上有詐欺之性質，自屬虛偽不實，而使再審原告誤信，則原判決亦有消極 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亦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且與客觀證據即再審原告之工作規則不符而有違背證據法則之重大違法，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實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為此，爰狀請鈞院鑒核，賜判如再審聲明，至為德感。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故無再審被告之聲明及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裁判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裁判顯然違反，或消極的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而言，不包括認定事實不當或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取捨證據失當、調查證據欠週、漏未斟酌證據、認定事實錯誤及在學說上諸說併存致發生法律上見解歧異等情形在內（最高法院111年度台再字第4號民事判決、112年度台聲字第150號民事裁定參照）。又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顯無再審理由，係指針對再審原告所主張之再審原因，無須另經調查辯論，即可判定其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為判斷結果而言。
（二）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認定再審被告雖高填其個人學歷，但其學歷僅為再審原告錄取員工諸多標準之一，並非唯一、關鍵考量因素，本件無從認定再審原告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工作規則第70條第1項第1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為合法，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消極不適用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等語。按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一、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固定有明文，惟解釋及適用法規乃屬法院之職權，原確定判決審酌相關事證，認再審被告係經再審原告面試合格後錄用，依再審原告提出之應試人員調查表及新進人員招考面試表，可知再審原告除要求應徵人員填寫教育程度外，尚須填寫語言程度、經歷、考試、家庭狀況等資訊供參考；且面試表亦列有關於外表10分、談吐20分、性格20分、學識20分、經歷20分與待遇10分等不同考核項目及對應配分，以及面試人員之綜合評語，是被再審被告雖高填其個人學歷，但其學歷僅為再審原告錄取員工諸多標準之一，並非唯一、關鍵考量因素，且再審被告是否高中畢業，並無礙於堆高機之操作，縱再審被告學歷有誇大不實之記載，然此項記載對於再審被告專業能力並無何影響，尚難僅憑再審被告提供不實學歷，逕認再審被告使再審原告誤信而訂立勞動契約等情，已就契約內容及法律規定之解釋詳為認定，並非消極不適用法規；至再審原告公司員工工作規則第70條第1項第1款，亦僅重申前揭法條規定之內容。故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就此部分有認定事實重大錯誤之情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云云，顯無可採。
（三）再審原告復舉台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154號民事判決為例，並援引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709號、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057號、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4328號等刑事判決意旨，認再審被告確有行使偽造之文書，本質上含有欺罔之性質，構成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之解僱事由等詞。然高等法院裁判非屬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稱法規，並無拘束其他法院判決之效力；另法院組織法增訂第57條之1規定後，最高法院判例制度已廢止，前依舊法編選之判例，若無裁判全文可資查考者，應停止適用；其餘判例之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準此，原最高法院判例及決議已無通案之拘束力，亦不得再以判決違背最高法院判例，作為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況民事事件與刑事案件認定標準及適用法條均有所不同，不能混為一談。是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違背前述台灣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裁判意旨，具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定再審事由云云，已無可採。
（四）再審原告又稱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即有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且原確定判決對再審原告論述「志願書」部分之上訴理由，隻字未提、視而不見，亦無論述其不足採信之理由，足見原確定判決除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之外，並顯有認定事實重大錯誤，顯與卷内客觀證據不符，而有認定事實違背證據法則之重大違法云云。惟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不包括認定事實不當或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取捨證據失當、調查證據欠週、認定事實錯誤等情況，已如前述；又是否採用當事人提出證據，乃法院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倘經法院斟酌後認不足影響判決基礎而未記明於判決理由，亦不得據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此外，再審原告未說明原確定判決有何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事，則其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具上述違法情事，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五、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勞動專業法庭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劉玉媛
　　　　　　　　　　　　　　 　　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再易字第2號
再審原告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伯豐  


訴訟代理人  陳姵君律師
再審被告    蕭建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本院民國11
3年6月25日113年度勞簡上字第1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
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之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按不得上訴之判決，於宣示時確定；再審之訴應
    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
    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
    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但自判決確定後已逾5年者
    ，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398條第2項前段、500條第1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院113年度勞簡上字第1號民事判決
    （下稱原確定判決)，因不得上訴，於民國（下同）113年6
    月25日宣示時即告確定，並於同年7月1日送達再審原告（見
    原審卷第125頁）。再審原告於同年7月30日向本院提起再審
    之訴(見本院卷第9頁)，尚未逾30日之法定不變期間，合先
    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主張：
（一）原確定判決認定「被上訴人（即再審被告)雖高填其個人
      學歷，但其學歷僅為上訴人（即再審原告)錄取員工諸多 
      標準之一，並非唯一、關鍵考量因素…據此，本件無從認
      定上訴人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工作規則第
      70條第1項第1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為合法」云云。惟查
      ，再審原告既於徵才公告上記載「30歲以下」、「男需役
      畢」、「高中職以上畢業」、「具堆高機駕駛證照」、「
      需輪班」五項工作條件限制，顯然上開五項主要條件為再
      審原告聘僱人員之重要之點，且應徵當時須應徵者填寫之
      應考人員調查表亦有「學經歷」欄，應徵者必須簽名保證
      所填載内容為真正及其不實之效果，堪認學經歷為再審被
      告取得再審原告公司面試機會之 五項條件之一。再審被
      告既無高中職以上畢業之學歷，顯然不符合再審原告所訂
      之應徵條件，既與應徵條件不符，即無獲得面試之機會，
      遑論錄取之可能。原確定判決顯然錯誤理解再審原告之五
      項應徵條件非為重要之點，更將符合五項主要應徵條件後
      ，始能填寫之應試人員調查表及新進人員招考面試表内容
      ，與上開應徵條件二者混為一談，即誤認初步篩選之應徵
      條件與填表内容皆為第一階段擇員之條件，而遽認再審被
      告提供不實學歷，並無使再審原告誤信而訂立勞動契約云
      云，顯然逕依其主觀認定，擅自更改再審原告擇員之條件
      ，而與客觀事實不符，其認定事實錯誤，且有違反經驗法
      則、論理法則之違背法令，且亦與卷内再審原告之徵才公
      告之客觀證據不符，而有認定事實違背證據法則之重大違
      法， 應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
      實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有
      錯誤之再審事由：
　　⑴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
      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
      ，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係指確定判決違背法規或現存判例解釋者而言（最高法
      院71年台再字第210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確定判決
      消極的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自屬民事訴訟法第
      496條第1項第1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範圍，應許當
      事人對之提起再審之訴，以貫徹憲法保障人民權益之本旨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77號解釋文參照）。
　　⑵查原確定判決理由欄記載略以：「被上訴人係經上訴人面
      試合格後錄用，依上訴人提出之應試人員調查表及新進人
      員招考面試表，可知上訴人除要求應徵人員填寫教育程度
      外，尚須填寫語言程度、經歷、考試、家庭狀況等資訊供
      參考；且面試表亦列有關 於外表10分、談吐20分、性格2
      0分、學識20 分、經歷20分與待遇10分等不同考核項目及
      對應配分，以及面試人員之綜合評語，是被上訴人雖高填
      其個人學歷，但其學歷僅為上訴人錄取員工諸多標準之一
      ，並非唯一、關鍵考量因素。且被上訴人具有駕駛荷重在
      1公噸以上堆高機操作人員結業證書乙節，為兩造所是認
      ，堪認已具備上訴人所 要求堆高機駕駛人員之法定資格
      ，而被上訴人是否高中畢業，並無礙於堆高機之操作，縱
      被上訴人學歷有誇大不實之記載，然此項記載對於上訴人
      專業能力並無何影響，尚難僅憑被上訴人提供不實學歷，
      逕認被上訴人使上訴人誤信而訂立勞動契約…據此，本件
      無從認定上訴人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 項第1款規定、工
      作規則第70條第1項第1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為合法。」
      云云。
　　⑶按上訴人面試當日提供應徵人員填寫之履歷表，除姓名、
      生日、性別、身分證統一編號、已否服役、血型、身高體
      重、地址、電話、電子郵件信箱等基本資料外，僅有「教
      育程度（含外語能力）」、「工作經歷」、「專業訓練」
      、「家庭狀況」欄位，應徵人員簽名欄上並有「以上所填
      資料均屬事實，本人允許百辰光電（股）公司調查，本人
      若經百辰光電（股）公司錄用後，發現上述有虛構情事等
      ，願接受公司 解雇處分，無任何異議」字樣（見原審卷
      第十三頁）， 上訴人既僅在徵才網頁上記裁「資訊工程
      、電子電 機工程相關科系碩士以上學歷」、「一年以上
      工作經驗」及「英文聽說讀寫中等外語能力」三項工作條
      件限制，面試當時提供應徵人員填窵之履歷表亦有「教育
      程度（含外語能力）」、「工作經歷」欄，且應徵人員必
      須簽名保證所填載内容為真正及其不實之效果，堪認應徵
      人員之學歷（含就讀科系）、工作經驗、英文能力為上訴
      人聘僱人員（含決定是否聘僱及職務内容、待遇）重要之
      點。…亦即被上訴人虛偽填載之「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
      研究所碩士」學歷，確為被上訴人取得上訴人面試機會之
      主要原因。…況倘該「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
      （肄業）」之不實學歷於被上訴人求職及薪資數額毫無影
      響，被上訴人又何必杜撰之？ …被上訴人藉在「一０四人
      力銀行」網站履歷表上虛偽填載 最高學歷為「碩士，國
      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所」、「最高教育程度：碩士。最
      高：國立清華大學、科系：資訊工程所/肄業）」，在面
      試當日應徵人員履歷表上虚偽填載「研究所：清華大學資
      訊工程系所肄業」，以及以言詞向上訴人面試人員重申其
      確有通過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入學考試之專業學
      識，僅因私人因素未能修畢課程、取得學位， 誤導上訴
      人其實質已具備取得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學
      位之專業學識，以此精極虛構事實、反覆誤導、欺瞞方式
      ，使上訴人陷於錯誤，而自100年5月5日起至101年6月26
      日止以試用期間每月四萬六千元、試用期滿每月四萬八千
      元之顯不相當高額薪資聘僱被上訴人擔任PM專員，每月溢
      付被上訴人超過其應得薪資一萬五千元、十四個月合計溢
      付二十一萬元，被上訴人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
      上訴人，使上訴人受有二十一萬元之損害，已足認定（台
      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154號民事判決參照）。
　　⑷查再審原告為雇主，自應有權利訂立選擇適才適所員工之
      條件，即得以條件限制應徵人貝之學歷，符合契約自由原
      則，是再審原告既於徵才公告上記載 「30歲以下」、「
      男需役畢」、「高中職以上畢業」、「具堆高機駕駛證照
      」、「需輪班」五項工作條件限制（見一審卷第162頁，
      被證3），清清楚楚，非常明確，顯然上開五項條件為再
      審原告聘僱人員之重要之點。次查，再審原告台玻公司規
      定，於入職報到時，需同時繳交「畢業證書影本」及簽署
      「志願書」（見一審卷被證7），志願書内容更記載「願
      切實恪遵公司工作規則」、「如公司認有左列情事，願無
      條件離職，絕不做任何要求：1.學經歷填報不實」字樣，
      再審原告既在徵才公告上記載「30歲以下」、「男需役畢
      」、「高中職以上畢業」、「具堆高機駕駛證照」、「需
      輪班」五項工作條件限制，係應僱主有權訂立條件選擇適
      才適所之員工，故再審原告此限 制，尚難認有任何不合
      理之處，符合契約自由原則，應係合法有效。且應徵當時
      提供應徵者填寫之應考人員調查表亦有「學經歷」欄，應
      徵者必須簽名保證所填載内容為真正及其不實之效果，堪
      認學經歷為再審被告取得再審原告公司面試機會之五主要
      條件之一，亦為再審原告聘僱人員（含決定是否聘僱及職
      務内容、待遇）重要之點。
　　⑸是以，再審被告既無高中職以上畢業之學歷，顯然不符合
      再審原告所訂之應徵條件，既與應徵條件不符，即無獲得
      面試之機會，遑論錄取之可能。換言之，應徵者如非高中
      職畢業，再審原告即不會聘用， 學歷確為取得再審原告
      面試機會之主要原因之一，即再審被告之學經歷為再審原
      告錄取聘僱之重要之點，有如前述，且再審被告應顯然明
      知須具有再 審原告所要求之學歷，方有偽造畢業證書並
      虛偽填載學歷之必要。再者，若無符合上開五項重要之點
      之應徵條件，而獲面試之機會，豈有後續填寫應試人員調
      查表及新進人員招者面試表之可能？換言之，應徵者應先
      符合上開五項之應徵條件，始有填寫應試人員調查表及新
      進人員招考面試表之機會，進而錄取成為上訴人之員工。
      原確定判決認定再審被告 雖高填其個人學歷，但其學歷
      僅為再審原告錄取員工諸多標準之一，並非唯一、關鍵考
      量因素，及再審被告是否高中畢業，均無礙於堆高機之操
      作，而逕認再審被告提供不實學歷，並無使再審原告誤信
      而訂立勞動契約，故不符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工作
      規則第70條第1項第1款終止勞動契 約「使雇主誤信而訂
      立勞動契約」之要件云云。原確定判決顯然錯誤理解再審
      原告之五項應徵條件非為重要之點，更將符合五項應徵條
      件後，始能填寫之調查表及面試表内容，與上開應徵條件
      二者混為一談，即誤認初步篩選之應徵條件與填表内容皆
      為第一階段擇員之條件。顯然原確定判決逕依其主觀認定
      ，擅自更改再審原告擇員之條件，而與客觀事實不符，其
      認定事實錯誤，即有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重大違法
      ，且其認定與卷内客觀證據不符，亦有違反證據法則之違
      背法令，自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
      ，實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
      有錯誤之再審事由。
　　⑹況且，再審原告為雇主，自應有權利訂立選擇適才適所員
      工之條件，即得以條件限制人員之學歷，自屬合理。原判
      決否認再審原告有權利選擇適才適所員工之條件，豈非對
      卷内徵才公告清楚記載之條件之客觀事證視而不見？亦忽
      視雇主（即再審原告)擇員條件之權利？又何以得擅自強
      行將雇主所定之徵選條件去除？顯然不合常理。更依此逕
      認再審被告 提供不實學歷，並無使再審原告誤信而訂立
      勞動契約，不符合終止勞動契約之要件云云，足見原判決
      此部分之認定，逕依其主觀認定擅自更改再審原告擇員之
      條件，而與客觀事實及卷内客觀事證不符，其認定事實錯
      誤，即有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
      ，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實有民
      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
      再審事由。
（二）再審原告已於提起第二審上訴之上訴理由中已清楚表明：
      「依上訴人台玻公司規定，於入職報到時，需同時繳交『
      畢業證書影本』及簽署『志願書』（見原審被證7)，志願書
      内容更記載『願切實恪遵公司工作規則』、『如公司認有左
      列情事，願無條件離職，絕不做任何要求：1.學經歷填報
      不實』字樣」；參以再審原告已在徵才公告上清楚記載「3
      0歲以下」、「男需役畢」、「高中職以上畢業」、「具
      堆高機駕駛證照」、「需輪班」五項工作條件之限制，係
      應僱主有權訂立條件選擇適才適所之員工；佐以，應徵當
      時提供應徵者填寫之應者人員調查表亦有「學經歷」欄，
      應徵人員必須簽名保證所填載内容為真正及其不實之效果
      。益加可證應徵者之學經歷為再審原告聘僱人員（含決定
      是否聘僱及職務内容、待遇）重要之點。惟原確定判決對
      再審原告關於卷内客觀事證「志願書」内容記載部分之論
      述，隻字未提、視而不見，亦無論述其不足採信之理由，
      足見原確定判決維持一審判決之錯誤見解，亦屬違背法令
      ，復有違反經驗、論理法則，亦與卷内客觀證據不符，而
      有違背證據法則之重大違法，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且有
      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構成
      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之再審事由。
（三）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勞工於訂立勞動契約時虛偽
      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失之虞者，雇主得不經預
      告終止契約。」，以及再審原告公司員工工作規則第70條
      第1項第1款亦明定：「員工於訂立勞動契約時虛偽意思表
      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失之虞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
      契約。」；再按刑法「行使」偽造或不實之文書，乃行為
      人依文書之用法，以之冒充真正文書而加以使用之意，是
      此「行使」之行為，本質上含有欺罔之性質。換言之，指
      以偽作真，將該不實文書置於可能發生文書之狀態下，而
      就文書内容有所主張，而發生文書功能之狀態（最高法院
      72年度台上字第4709號刑事判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
      第4057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4328號 刑
      事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再審被告自承提出偽造之中州
      技術學院畢業證書，並向不知情之再審原告台玻公司加以
      行使，以偽作真，辦理入職報到，使偽造之畢業證書置於
      其文書通常狀態之行為，而對此不實文書内容有所主張，
      持續發生不實文書功能之狀態，而使不知情之再審原告持
      績給付再審被告予其學歷不相當之薪資。換言之，再審被
      告主觀上認識到兩造之僱傭關係中，係因其提出該偽造畢
      業證書之行為，再審原告足以誤認再審被告係對該偽造畢
      業證書權利義務等内容有所主張。而再審原告長達17年誤
      認再審被告具有中州技術學院畢業之身分，而發放薪資予
      再審被告，再審被告則有每月固定受領薪資之相續緊密之
      行為，即再審被告持續就偽造文書内容（即具有中州技術
      學院畢業 之身分）向再審原告有所主張，方得受領再審
      原告台玻公司依此身分所支給之薪水，直至再審原告台玻
      公司112年3月21日始接獲匿名舉報再審被告中州技術學院
      之畢業證書為其所偽造（經向中州技術學院查驗後，上開
      事實為真），並於同年月24日對再審被告解雇之為止。則
      再審被告偽造畢業證書(特種文書）而行使，以偽作真，
      使不實文書讓再審原告誤信為真實文書，當然含有詐欺成
      分，而符合上開勞基法及工作規則之規定。（與本件基礎
      事實相類似之網路新聞，即吳姓男子誆稱畢業於美國紐約
      大學研究所，陸續詐領薪水等費用，業經台北地檢署依刑
      法詐欺及侵占等罪起訴吳男，足見本件再審被告於訂立勞
      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即偽造畢業證書，且經其坦承
      不諱，使再審原告誤信而有受損失，再審原告自得不經預
      告終止契約，而應有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之適用
      ）。是原判決消極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
      亦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亦與客觀證據即再審原告之工作
      規則不符，而有違背證據法則之重大違法，有適用法規顯
      有錯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構成民事訴訟法第496
      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
（四）綜上所述，原判決錯誤理解再審原告之五項應徵條件非為
      重要之點，更將符合五項應徵條件後，始能填寫之應試人
      員調查表及新進人員招考面試表内容，與上開應徵條件二
      者混為一談，而逕依其主觀認定擅自更改再審原告擇員之
      條件，而與客觀事實及卷内客觀事證不符，其認定事實錯
      誤，即有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
      ，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且原確定判決對再審原告論述「
      志願書」部分之上訴理由，隻字未提、視而不見，亦無論
      述其不足採信之理由。足見原確定判決除有判決不備理由
      之違背法令之外，並顯有認定事實重大錯誤，顯與卷内客
      觀證據不符，而有認定事實違背證據法則之重大違法。而
      再審被告已自認確有行使偽造畢業證書之事實，依行使之
      定義，本質上有詐欺之性質，自屬虛偽不實，而使再審原
      告誤信，則原判決亦有消極 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1款，亦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且與客觀證據即再審
      原告之工作規則不符而有違背證據法則之重大違法，有適
      用法規顯有錯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實有民事訴訟
      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
      由。為此，爰狀請鈞院鑒核，賜判如再審聲明，至為德感
      。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故無再審被告之聲明及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係指確定裁判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裁判顯然違反，或消極的不
      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而言，不包括認定事實不當或
      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取捨證據失當、調查證據欠週
      、漏未斟酌證據、認定事實錯誤及在學說上諸說併存致發
      生法律上見解歧異等情形在內（最高法院111年度台再字
      第4號民事判決、112年度台聲字第150號民事裁定參照）
      。又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
      以判決駁回，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顯
      無再審理由，係指針對再審原告所主張之再審原因，無須
      另經調查辯論，即可判定其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為判
      斷結果而言。
（二）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認定再審被告雖高填其個人學歷
      ，但其學歷僅為再審原告錄取員工諸多標準之一，並非唯
      一、關鍵考量因素，本件無從認定再審原告依據勞基法第
      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工作規則第70條第1項第1款終止兩
      造間勞動契約為合法，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消極不適用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等語。按勞工有左列情形之
      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一、於訂立勞動契約時
      為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勞動基
      準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固定有明文，惟解釋及適用法規乃
      屬法院之職權，原確定判決審酌相關事證，認再審被告係
      經再審原告面試合格後錄用，依再審原告提出之應試人員
      調查表及新進人員招考面試表，可知再審原告除要求應徵
      人員填寫教育程度外，尚須填寫語言程度、經歷、考試、
      家庭狀況等資訊供參考；且面試表亦列有關於外表10分、
      談吐20分、性格20分、學識20分、經歷20分與待遇10分等
      不同考核項目及對應配分，以及面試人員之綜合評語，是
      被再審被告雖高填其個人學歷，但其學歷僅為再審原告錄
      取員工諸多標準之一，並非唯一、關鍵考量因素，且再審
      被告是否高中畢業，並無礙於堆高機之操作，縱再審被告
      學歷有誇大不實之記載，然此項記載對於再審被告專業能
      力並無何影響，尚難僅憑再審被告提供不實學歷，逕認再
      審被告使再審原告誤信而訂立勞動契約等情，已就契約內
      容及法律規定之解釋詳為認定，並非消極不適用法規；至
      再審原告公司員工工作規則第70條第1項第1款，亦僅重申
      前揭法條規定之內容。故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就此部
      分有認定事實重大錯誤之情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云云，
      顯無可採。
（三）再審原告復舉台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154號民事判
      決為例，並援引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709號、最高法
      院95年度台上字第4057號、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4328
      號等刑事判決意旨，認再審被告確有行使偽造之文書，本
      質上含有欺罔之性質，構成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之解
      僱事由等詞。然高等法院裁判非屬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
      項第1款所稱法規，並無拘束其他法院判決之效力；另法
      院組織法增訂第57條之1規定後，最高法院判例制度已廢
      止，前依舊法編選之判例，若無裁判全文可資查考者，應
      停止適用；其餘判例之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
      裁判相同。準此，原最高法院判例及決議已無通案之拘束
      力，亦不得再以判決違背最高法院判例，作為民事訴訟法
      第496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況民
      事事件與刑事案件認定標準及適用法條均有所不同，不能
      混為一談。是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違背前述台灣高等
      法院及最高法院裁判意旨，具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
      第1款所定再審事由云云，已無可採。
（四）再審原告又稱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即有違反經驗法
      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有適用法規顯有錯
      誤，且原確定判決對再審原告論述「志願書」部分之上訴
      理由，隻字未提、視而不見，亦無論述其不足採信之理由
      ，足見原確定判決除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之外，並
      顯有認定事實重大錯誤，顯與卷内客觀證據不符，而有認
      定事實違背證據法則之重大違法云云。惟所謂適用法規顯
      有錯誤，不包括認定事實不當或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
      、取捨證據失當、調查證據欠週、認定事實錯誤等情況，
      已如前述；又是否採用當事人提出證據，乃法院取捨證據
      之職權行使，倘經法院斟酌後認不足影響判決基礎而未記
      明於判決理由，亦不得據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
      。此外，再審原告未說明原確定判決有何適用法規顯有錯
      誤之情事，則其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提
      起本件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具上述違法情事，依民
    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
    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規定，不經言詞辯論，
    逕以判決駁回之。
五、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
    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勞動專業法庭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劉玉媛
　　　　　　　　　　　　　　 　　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再易字第2號
再審原告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伯豐  


訴訟代理人  陳姵君律師
再審被告    蕭建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本院民國113年6月25日113年度勞簡上字第1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之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按不得上訴之判決，於宣示時確定；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但自判決確定後已逾5年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398條第2項前段、50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院113年度勞簡上字第1號民事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因不得上訴，於民國（下同）113年6月25日宣示時即告確定，並於同年7月1日送達再審原告（見原審卷第125頁）。再審原告於同年7月30日向本院提起再審之訴(見本院卷第9頁)，尚未逾30日之法定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主張：
（一）原確定判決認定「被上訴人（即再審被告)雖高填其個人學歷，但其學歷僅為上訴人（即再審原告)錄取員工諸多 標準之一，並非唯一、關鍵考量因素…據此，本件無從認定上訴人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工作規則第70條第1項第1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為合法」云云。惟查，再審原告既於徵才公告上記載「30歲以下」、「男需役畢」、「高中職以上畢業」、「具堆高機駕駛證照」、「需輪班」五項工作條件限制，顯然上開五項主要條件為再審原告聘僱人員之重要之點，且應徵當時須應徵者填寫之應考人員調查表亦有「學經歷」欄，應徵者必須簽名保證所填載内容為真正及其不實之效果，堪認學經歷為再審被告取得再審原告公司面試機會之 五項條件之一。再審被告既無高中職以上畢業之學歷，顯然不符合再審原告所訂之應徵條件，既與應徵條件不符，即無獲得面試之機會，遑論錄取之可能。原確定判決顯然錯誤理解再審原告之五項應徵條件非為重要之點，更將符合五項主要應徵條件後，始能填寫之應試人員調查表及新進人員招考面試表内容，與上開應徵條件二者混為一談，即誤認初步篩選之應徵條件與填表内容皆為第一階段擇員之條件，而遽認再審被告提供不實學歷，並無使再審原告誤信而訂立勞動契約云云，顯然逕依其主觀認定，擅自更改再審原告擇員之條件，而與客觀事實不符，其認定事實錯誤，且有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違背法令，且亦與卷内再審原告之徵才公告之客觀證據不符，而有認定事實違背證據法則之重大違法， 應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實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
　　⑴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違背法規或現存判例解釋者而言（最高法院71年台再字第210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確定判決消極的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自屬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範圍，應許當事人對之提起再審之訴，以貫徹憲法保障人民權益之本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77號解釋文參照）。
　　⑵查原確定判決理由欄記載略以：「被上訴人係經上訴人面試合格後錄用，依上訴人提出之應試人員調查表及新進人員招考面試表，可知上訴人除要求應徵人員填寫教育程度外，尚須填寫語言程度、經歷、考試、家庭狀況等資訊供參考；且面試表亦列有關 於外表10分、談吐20分、性格20分、學識20 分、經歷20分與待遇10分等不同考核項目及對應配分，以及面試人員之綜合評語，是被上訴人雖高填其個人學歷，但其學歷僅為上訴人錄取員工諸多標準之一，並非唯一、關鍵考量因素。且被上訴人具有駕駛荷重在1公噸以上堆高機操作人員結業證書乙節，為兩造所是認，堪認已具備上訴人所 要求堆高機駕駛人員之法定資格，而被上訴人是否高中畢業，並無礙於堆高機之操作，縱被上訴人學歷有誇大不實之記載，然此項記載對於上訴人專業能力並無何影響，尚難僅憑被上訴人提供不實學歷，逕認被上訴人使上訴人誤信而訂立勞動契約…據此，本件無從認定上訴人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 項第1款規定、工作規則第70條第1項第1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為合法。」云云。
　　⑶按上訴人面試當日提供應徵人員填寫之履歷表，除姓名、生日、性別、身分證統一編號、已否服役、血型、身高體重、地址、電話、電子郵件信箱等基本資料外，僅有「教育程度（含外語能力）」、「工作經歷」、「專業訓練」、「家庭狀況」欄位，應徵人員簽名欄上並有「以上所填資料均屬事實，本人允許百辰光電（股）公司調查，本人若經百辰光電（股）公司錄用後，發現上述有虛構情事等，願接受公司 解雇處分，無任何異議」字樣（見原審卷第十三頁）， 上訴人既僅在徵才網頁上記裁「資訊工程、電子電 機工程相關科系碩士以上學歷」、「一年以上工作經驗」及「英文聽說讀寫中等外語能力」三項工作條件限制，面試當時提供應徵人員填窵之履歷表亦有「教育程度（含外語能力）」、「工作經歷」欄，且應徵人員必須簽名保證所填載内容為真正及其不實之效果，堪認應徵人員之學歷（含就讀科系）、工作經驗、英文能力為上訴人聘僱人員（含決定是否聘僱及職務内容、待遇）重要之點。…亦即被上訴人虛偽填載之「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學歷，確為被上訴人取得上訴人面試機會之主要原因。…況倘該「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肄業）」之不實學歷於被上訴人求職及薪資數額毫無影響，被上訴人又何必杜撰之？ …被上訴人藉在「一０四人力銀行」網站履歷表上虛偽填載 最高學歷為「碩士，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所」、「最高教育程度：碩士。最高：國立清華大學、科系：資訊工程所/肄業）」，在面試當日應徵人員履歷表上虚偽填載「研究所：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系所肄業」，以及以言詞向上訴人面試人員重申其確有通過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入學考試之專業學識，僅因私人因素未能修畢課程、取得學位， 誤導上訴人其實質已具備取得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學位之專業學識，以此精極虛構事實、反覆誤導、欺瞞方式，使上訴人陷於錯誤，而自100年5月5日起至101年6月26日止以試用期間每月四萬六千元、試用期滿每月四萬八千元之顯不相當高額薪資聘僱被上訴人擔任PM專員，每月溢付被上訴人超過其應得薪資一萬五千元、十四個月合計溢付二十一萬元，被上訴人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使上訴人受有二十一萬元之損害，已足認定（台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154號民事判決參照）。
　　⑷查再審原告為雇主，自應有權利訂立選擇適才適所員工之條件，即得以條件限制應徵人貝之學歷，符合契約自由原則，是再審原告既於徵才公告上記載 「30歲以下」、「男需役畢」、「高中職以上畢業」、「具堆高機駕駛證照」、「需輪班」五項工作條件限制（見一審卷第162頁，被證3），清清楚楚，非常明確，顯然上開五項條件為再審原告聘僱人員之重要之點。次查，再審原告台玻公司規定，於入職報到時，需同時繳交「畢業證書影本」及簽署「志願書」（見一審卷被證7），志願書内容更記載「願切實恪遵公司工作規則」、「如公司認有左列情事，願無條件離職，絕不做任何要求：1.學經歷填報不實」字樣，再審原告既在徵才公告上記載「30歲以下」、「男需役畢」、「高中職以上畢業」、「具堆高機駕駛證照」、「需輪班」五項工作條件限制，係應僱主有權訂立條件選擇適才適所之員工，故再審原告此限 制，尚難認有任何不合理之處，符合契約自由原則，應係合法有效。且應徵當時提供應徵者填寫之應考人員調查表亦有「學經歷」欄，應徵者必須簽名保證所填載内容為真正及其不實之效果，堪認學經歷為再審被告取得再審原告公司面試機會之五主要條件之一，亦為再審原告聘僱人員（含決定是否聘僱及職務内容、待遇）重要之點。
　　⑸是以，再審被告既無高中職以上畢業之學歷，顯然不符合再審原告所訂之應徵條件，既與應徵條件不符，即無獲得面試之機會，遑論錄取之可能。換言之，應徵者如非高中職畢業，再審原告即不會聘用， 學歷確為取得再審原告面試機會之主要原因之一，即再審被告之學經歷為再審原告錄取聘僱之重要之點，有如前述，且再審被告應顯然明知須具有再 審原告所要求之學歷，方有偽造畢業證書並虛偽填載學歷之必要。再者，若無符合上開五項重要之點之應徵條件，而獲面試之機會，豈有後續填寫應試人員調查表及新進人員招者面試表之可能？換言之，應徵者應先符合上開五項之應徵條件，始有填寫應試人員調查表及新進人員招考面試表之機會，進而錄取成為上訴人之員工。原確定判決認定再審被告 雖高填其個人學歷，但其學歷僅為再審原告錄取員工諸多標準之一，並非唯一、關鍵考量因素，及再審被告是否高中畢業，均無礙於堆高機之操作，而逕認再審被告提供不實學歷，並無使再審原告誤信而訂立勞動契約，故不符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工作規則第70條第1項第1款終止勞動契 約「使雇主誤信而訂立勞動契約」之要件云云。原確定判決顯然錯誤理解再審原告之五項應徵條件非為重要之點，更將符合五項應徵條件後，始能填寫之調查表及面試表内容，與上開應徵條件二者混為一談，即誤認初步篩選之應徵條件與填表内容皆為第一階段擇員之條件。顯然原確定判決逕依其主觀認定，擅自更改再審原告擇員之條件，而與客觀事實不符，其認定事實錯誤，即有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重大違法，且其認定與卷内客觀證據不符，亦有違反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自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實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
　　⑹況且，再審原告為雇主，自應有權利訂立選擇適才適所員工之條件，即得以條件限制人員之學歷，自屬合理。原判決否認再審原告有權利選擇適才適所員工之條件，豈非對卷内徵才公告清楚記載之條件之客觀事證視而不見？亦忽視雇主（即再審原告)擇員條件之權利？又何以得擅自強行將雇主所定之徵選條件去除？顯然不合常理。更依此逕認再審被告 提供不實學歷，並無使再審原告誤信而訂立勞動契約，不符合終止勞動契約之要件云云，足見原判決此部分之認定，逕依其主觀認定擅自更改再審原告擇員之條件，而與客觀事實及卷内客觀事證不符，其認定事實錯誤，即有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實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
（二）再審原告已於提起第二審上訴之上訴理由中已清楚表明：「依上訴人台玻公司規定，於入職報到時，需同時繳交『畢業證書影本』及簽署『志願書』（見原審被證7)，志願書内容更記載『願切實恪遵公司工作規則』、『如公司認有左列情事，願無條件離職，絕不做任何要求：1.學經歷填報不實』字樣」；參以再審原告已在徵才公告上清楚記載「30歲以下」、「男需役畢」、「高中職以上畢業」、「具堆高機駕駛證照」、「需輪班」五項工作條件之限制，係應僱主有權訂立條件選擇適才適所之員工；佐以，應徵當時提供應徵者填寫之應者人員調查表亦有「學經歷」欄，應徵人員必須簽名保證所填載内容為真正及其不實之效果。益加可證應徵者之學經歷為再審原告聘僱人員（含決定是否聘僱及職務内容、待遇）重要之點。惟原確定判決對再審原告關於卷内客觀事證「志願書」内容記載部分之論述，隻字未提、視而不見，亦無論述其不足採信之理由，足見原確定判決維持一審判決之錯誤見解，亦屬違背法令，復有違反經驗、論理法則，亦與卷内客觀證據不符，而有違背證據法則之重大違法，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且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構成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
（三）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勞工於訂立勞動契約時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失之虞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以及再審原告公司員工工作規則第70條第1項第1款亦明定：「員工於訂立勞動契約時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失之虞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再按刑法「行使」偽造或不實之文書，乃行為人依文書之用法，以之冒充真正文書而加以使用之意，是此「行使」之行為，本質上含有欺罔之性質。換言之，指以偽作真，將該不實文書置於可能發生文書之狀態下，而就文書内容有所主張，而發生文書功能之狀態（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709號刑事判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057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4328號 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再審被告自承提出偽造之中州技術學院畢業證書，並向不知情之再審原告台玻公司加以行使，以偽作真，辦理入職報到，使偽造之畢業證書置於其文書通常狀態之行為，而對此不實文書内容有所主張，持續發生不實文書功能之狀態，而使不知情之再審原告持績給付再審被告予其學歷不相當之薪資。換言之，再審被告主觀上認識到兩造之僱傭關係中，係因其提出該偽造畢業證書之行為，再審原告足以誤認再審被告係對該偽造畢業證書權利義務等内容有所主張。而再審原告長達17年誤認再審被告具有中州技術學院畢業之身分，而發放薪資予再審被告，再審被告則有每月固定受領薪資之相續緊密之行為，即再審被告持續就偽造文書内容（即具有中州技術學院畢業 之身分）向再審原告有所主張，方得受領再審原告台玻公司依此身分所支給之薪水，直至再審原告台玻公司112年3月21日始接獲匿名舉報再審被告中州技術學院之畢業證書為其所偽造（經向中州技術學院查驗後，上開事實為真），並於同年月24日對再審被告解雇之為止。則再審被告偽造畢業證書(特種文書）而行使，以偽作真，使不實文書讓再審原告誤信為真實文書，當然含有詐欺成分，而符合上開勞基法及工作規則之規定。（與本件基礎事實相類似之網路新聞，即吳姓男子誆稱畢業於美國紐約大學研究所，陸續詐領薪水等費用，業經台北地檢署依刑法詐欺及侵占等罪起訴吳男，足見本件再審被告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即偽造畢業證書，且經其坦承不諱，使再審原告誤信而有受損失，再審原告自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而應有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之適用）。是原判決消極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亦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亦與客觀證據即再審原告之工作規則不符，而有違背證據法則之重大違法，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構成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
（四）綜上所述，原判決錯誤理解再審原告之五項應徵條件非為重要之點，更將符合五項應徵條件後，始能填寫之應試人員調查表及新進人員招考面試表内容，與上開應徵條件二者混為一談，而逕依其主觀認定擅自更改再審原告擇員之條件，而與客觀事實及卷内客觀事證不符，其認定事實錯誤，即有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且原確定判決對再審原告論述「志願書」部分之上訴理由，隻字未提、視而不見，亦無論述其不足採信之理由。足見原確定判決除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之外，並顯有認定事實重大錯誤，顯與卷内客觀證據不符，而有認定事實違背證據法則之重大違法。而再審被告已自認確有行使偽造畢業證書之事實，依行使之定義，本質上有詐欺之性質，自屬虛偽不實，而使再審原告誤信，則原判決亦有消極 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亦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且與客觀證據即再審原告之工作規則不符而有違背證據法則之重大違法，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均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實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為此，爰狀請鈞院鑒核，賜判如再審聲明，至為德感。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故無再審被告之聲明及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裁判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裁判顯然違反，或消極的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而言，不包括認定事實不當或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取捨證據失當、調查證據欠週、漏未斟酌證據、認定事實錯誤及在學說上諸說併存致發生法律上見解歧異等情形在內（最高法院111年度台再字第4號民事判決、112年度台聲字第150號民事裁定參照）。又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顯無再審理由，係指針對再審原告所主張之再審原因，無須另經調查辯論，即可判定其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為判斷結果而言。
（二）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認定再審被告雖高填其個人學歷，但其學歷僅為再審原告錄取員工諸多標準之一，並非唯一、關鍵考量因素，本件無從認定再審原告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工作規則第70條第1項第1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為合法，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消極不適用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等語。按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一、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固定有明文，惟解釋及適用法規乃屬法院之職權，原確定判決審酌相關事證，認再審被告係經再審原告面試合格後錄用，依再審原告提出之應試人員調查表及新進人員招考面試表，可知再審原告除要求應徵人員填寫教育程度外，尚須填寫語言程度、經歷、考試、家庭狀況等資訊供參考；且面試表亦列有關於外表10分、談吐20分、性格20分、學識20分、經歷20分與待遇10分等不同考核項目及對應配分，以及面試人員之綜合評語，是被再審被告雖高填其個人學歷，但其學歷僅為再審原告錄取員工諸多標準之一，並非唯一、關鍵考量因素，且再審被告是否高中畢業，並無礙於堆高機之操作，縱再審被告學歷有誇大不實之記載，然此項記載對於再審被告專業能力並無何影響，尚難僅憑再審被告提供不實學歷，逕認再審被告使再審原告誤信而訂立勞動契約等情，已就契約內容及法律規定之解釋詳為認定，並非消極不適用法規；至再審原告公司員工工作規則第70條第1項第1款，亦僅重申前揭法條規定之內容。故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就此部分有認定事實重大錯誤之情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云云，顯無可採。
（三）再審原告復舉台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154號民事判決為例，並援引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709號、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057號、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4328號等刑事判決意旨，認再審被告確有行使偽造之文書，本質上含有欺罔之性質，構成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之解僱事由等詞。然高等法院裁判非屬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稱法規，並無拘束其他法院判決之效力；另法院組織法增訂第57條之1規定後，最高法院判例制度已廢止，前依舊法編選之判例，若無裁判全文可資查考者，應停止適用；其餘判例之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準此，原最高法院判例及決議已無通案之拘束力，亦不得再以判決違背最高法院判例，作為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況民事事件與刑事案件認定標準及適用法條均有所不同，不能混為一談。是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違背前述台灣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裁判意旨，具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定再審事由云云，已無可採。
（四）再審原告又稱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即有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且原確定判決對再審原告論述「志願書」部分之上訴理由，隻字未提、視而不見，亦無論述其不足採信之理由，足見原確定判決除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之外，並顯有認定事實重大錯誤，顯與卷内客觀證據不符，而有認定事實違背證據法則之重大違法云云。惟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不包括認定事實不當或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取捨證據失當、調查證據欠週、認定事實錯誤等情況，已如前述；又是否採用當事人提出證據，乃法院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倘經法院斟酌後認不足影響判決基礎而未記明於判決理由，亦不得據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此外，再審原告未說明原確定判決有何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事，則其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具上述違法情事，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五、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勞動專業法庭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劉玉媛
　　　　　　　　　　　　　　 　　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